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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8日 星期三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证券代码：

000625

（

200625

） 公告编号：

2020-6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

6

月份产、销快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6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重庆长安 55,845 49,067 277,829 321,472 59,799 54,871 277,106 310,175

河北长安 8,655 5,285 39,340 47,355 10,372 6,721 41,459 47,830

合肥长安 20,132 6,950 97,627 36,918 21,315 7,609 101,838 36,221

长安福特 31,372 14,912 86,304 72,045 22,125 16,146 97,448 75,161

长安马自达 13,566 9,315 59,215 59,070 12,614 9,644 56,041 61,161

其他 64,298 39,452 259,260 287,838 68,181 45,769 257,100 289,511

合计 193,868 124,981 819,575 824,698 194,406 140,760 830,992 820,059

注：①上述销量数据为快报数，未经过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

认。

②由于江铃控股有限公司、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完成，公司产销数

据不再包含江铃控股有限公司、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的销量，并对前期数据作出

相应调整。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3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威望实业” ）函告，获悉威望实业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威望实业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南通威望

实业有限

公司

是 8,860,000股 3.03% 0.94% 否 否

2020年7月

6日

至申请

解除质

押之日

止

上海海

通证券

资产管

理有限

公司

偿还债

务

合计 - 8,860,000股 3.03% 0.94%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2、威望实业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威望实业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南 通 威 望

实 业 有 限

公司

292,303,

880股

31.02%

174,944,

000股

183,804,000股

62.88

%

19.51% 0 0% 0 0%

合计

292,303,

880股

31.02%

174,944,

000股

183,804,000股

62.88

%

19.51% 0 0% 0 0%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威望实业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威望实业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未来半年内 17,464,000股 5.97% 1.85% 1,800万元

未来一年内 166,340,000股 56.91% 17.65% 28,000万元

威望实业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投资分红、资产处置、股份减持、其他收入等多种方式。威望实业资信情况良

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

3、威望实业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威望实业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

务。威望实业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威望实业将采取补充质押、增加担保物、提前还款

等方式应对平仓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控股股东控制融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8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

提示性公告

申万菱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申万菱信消费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及摘要于 2020年7月8日在本公司网站（www.swsmu.com）和

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

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85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8日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20-049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了与投资者进行更加通畅、及时、有效的沟通，公司对投资者联系方式进行了调

整，调整后的联系方式如下：

投资者联系电话：010-66428527；010-66428079。 公司的传真、通讯地址和邮编不

变。 以上联系方式自公告日起开始使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7日

关于太平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7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太平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太平日日鑫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433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太平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太

平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有关

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0年7月8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0年7月8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7月8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太平日日鑫A 太平日日鑫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330 00433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0年7月8日起，太平日日鑫货币A、太平日日鑫货币B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由原来的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不超过8亿

元调整为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金额超过5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

办理。

（3）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日期，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

公告。

（4）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taiping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021-61560999、400-028-8699咨询相关信息。

（5）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

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人购买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特此公告。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5

转债代码：

127011

转债简称：中鼎转

2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

精神，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7月7日（星期二）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7月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鼎股份研发大楼董事会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鼎湖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549,052,0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97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515,189,5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19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33,862,5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73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35,579,6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1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717,1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4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33,862,5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737％。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3.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33,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4％；反对11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60,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61％；反对1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3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5.00� 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0�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0�关于补充确认2019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82,4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3％；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3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8.00�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9年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89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7％；反对16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1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81％；反对16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5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9.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0.00�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1.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43,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3％；反对10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71,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56％；反对10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2.00�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2.01. 候选人： 选举夏鼎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34,109,999股

12.02. 候选人： 选举夏迎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34,093,996股

12.03. 候选人： 选举马小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34,093,999股

12.04. 候选人： 选举易善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33,897,29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选举夏鼎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637,632股

12.02.候选人：选举夏迎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621,629股

12.03.候选人：选举马小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621,632股

12.04.候选人：选举易善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424,930股

议案13.00�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翟胜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534,

362,080股

13.02.候选人：选举魏安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534,

362,077股

13.03.候选人：选举黄攸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534,

362,07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01. 候选人： 选举翟胜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889,713股

13.02. 候选人： 选举魏安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889,710股

13.03. 候选人： 选举黄攸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889,710股

议案14.00�关于选举公司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4.01. 候选人： 选举潘进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534,

013,498股

14.02. 候选人： 选举杨精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534,

253,09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01. 候选人： 选举潘进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541,131股

14.02. 候选人： 选举杨精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780,729股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会上独立董事宣读了《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束晓俊 方娟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中鼎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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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7日下午四点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会议通知于6月3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

事魏安力委托独立董事黄攸立代为出席，并行使审议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夏迎松召集，监事会成员列

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推选夏迎松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马小鹏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章第八条“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管理层

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法定代表人信息变更登记等后续工作。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夏鼎湖先生为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成员联合提名，推荐公司聘任夏鼎湖先生作为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夏迎松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蒋伟坚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汪松源先生担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马小鹏先生、易善兵先生、何仕生先生、周密先生、方炳虎先生、高胜清先

生、陈增宝先生、唐之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同意易善兵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四个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委员：夏鼎湖先生、夏迎松先生、马小鹏先生、易善兵先生、魏安力先生，其中夏迎松

先生为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委员：翟胜宝先生、夏迎松先生、易善兵先生，其中翟胜宝先生为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黄攸立先生、夏鼎湖先生、夏迎松先生，其中黄攸立先生为主任委员；

（4）、提名委员会委员：魏安力先生、夏鼎湖先生、夏迎松先生，其中魏安力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内容参见公司于2020年7月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8日

附件1：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夏鼎湖 男，1944年7月出生，中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现任中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

书记，中鼎股份董事。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主席团成员、橡胶制品分会理事长、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相关工业分会副会长。曾先后被评为“全国企业改革家” 、“全国劳动

模范” 、“全国500名企业创业者” 、“安徽省优秀企业家” 、“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 、“全国机械行业优秀

企业家” 、“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 “首届功勋徽商”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等多项

荣誉称号。 系中鼎股份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554,741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夏迎松 男，1977年6月出生， 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共党员， 高级工程师。 1999年毕业于美国

Morehead州立大学。 2002年12月进入公司，历任安徽宁国中鼎密封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宁国中鼎副

总经理。现任中鼎集团董事，中鼎股份董事长、总经理。系中鼎股份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598,800股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马小鹏 男，1962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 1980年进入宁国密封件厂，历任宁国中鼎副总经

理、安徽宁国中鼎密封件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中鼎集团副董事长、中鼎股份

副董事长、密封模块首席执行官。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持有公司90,000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易善兵 男，1977年3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安徽财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校

外硕导兼客座教授。 1997年进入中鼎集团工作，历任财务部税务会计、家电事业部财务科科长、集团投资

管理部投资管理科科长、财务部经理、中鼎飞彩车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鼎股份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973,577股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翟胜宝 男，1976年11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全国会计领军

（后备）人才，安徽省高校工商管理学科拔尖人才，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现任安徽财经大

学会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会计学会教育专业

委员会委员。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魏安力 男，1953年3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现吉林大学）汽车工程系内燃机专业。 大学学

历。高级工程师。原机械部、机械委、机械电子工业部、机械工业部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中国内燃机工

业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 工信部甲醇汽车试点专家组秘书长。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黄攸立 男，1955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曾挂职黄山市人民政府科技副市长，现任安徽省行为

科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科技大学MPA中心主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

事。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何仕生 男，1973年2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1996年7月进入中鼎集团工作，历任质管员、质

量科长、国际部经理、制品部经理、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鼎股份副总经理、NVH模

块首席执行官。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185,

900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 密 男，1976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先后任职于德尔福集团、延峰伟世通；2006年12月至

2018年2月，就职于博世集团，历任高级客户项目经理、项目部总监、事业部总经理；2018年3月至2020年3

月，担任万向马瑞利减震器有限公司总经理（CEO）；2020年4月加入中鼎股份工作，现任中鼎股份副总

经理、AMK集团全球CEO。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方炳虎 男，1970年2月出生，工程师，MBA学历。 1991年进入安徽机械工业公司从事车用变速箱设

计工作；1997年至1999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AED学习汽车发动机设计和制造；1999年11月进入

中鼎集团，历任产品工程师、进出口部业务员、总经理外事助理、国际市场开发部副部长、国际市场开发经

理、进出口公司经理，现任中鼎股份副总经理。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571,045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高胜清 男，1962年8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1984年进入中鼎集团工作，历任资产部经理、上市公司设

备部经理、集团能源管理组组长、集团公司技改总监，现任中鼎股份副总经理。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60,000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陈增宝 男，1967年5月出生，中专、中级工程师、中国模协理事、安徽模协常务理事，1984年进入中

鼎密封件公司工作，历任中鼎模具车间主任、研究所开发办主任、中鼎CR公司总经理；现任安徽宁国中鼎

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安徽库伯密封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中鼎股份副总经理。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90,000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唐之胜 男，1976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2005年9月进入中鼎集团工作，历任项目工程师、项

目科长、中鼎金亚汽车管件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鼎股份副总经理、中鼎流体系统有限公司总经

理。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10,000股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蒋伟坚 男，1982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人力资源管理师，新财富金牌董秘。 2004年进入

中鼎集团工作，历任绩效管理员、中鼎股份人力资源科科长、人力资源部经理、六西格玛推进办经理、中鼎

股份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部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现任中鼎股份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总监。 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322,500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2：公司董事会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汪松源 男，1989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10年进入中鼎股份工作，历任财务部应收账款

会计、银行税务会计、芜湖中鼎综合管理科科长、中鼎股份财务管理部科长，现任中鼎股份证券事务代表。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4,950股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伟坚 汪松源

联系地址 安徽省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安徽省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 0563-4181887 0563-4181887

传真 0563-4181880转6071 0563-4181880转6071

电子信箱 jiangwj@zhongdinggroup.com wangsy@zhongding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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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三、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7日下午4点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通知于6月3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潘进军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研究讨论，选举潘进军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

得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投票，同意梁春芳女士出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一职。 梁传芳女士与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潘进军先生、杨精军先生

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7月8日

附：监事会成员简历

潘进军 男，1975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6年7月进入宁国密封件厂，历任会计员、财务科长，审

计督查科科长、投资管理部经理。现任中鼎集团投资管理管理部经理。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精军 男，1980年8月出生，大专学历。 2003年进入中鼎公司工作。 历任公司办项目员、科长、人力

资源部经理兼公司办副主任，现任中鼎集团董事、人力资源部经理兼公司办副主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梁春芳 女，1968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中级工程师。 1988年7月进入宁国密封件厂，历任校准室主

任，检测中心质量主管、技术主管，后勤部门工会主席，公司女工委主任，现任中鼎股份工会主席、中鼎股

份职工监事。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800股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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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夏鼎湖先生为公司终身名誉

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已于2020年7月7日届满，公司董事

会对夏鼎湖先生担任中鼎股份董事长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公司于2020年7月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夏鼎湖先生为公司终身名誉董

事长的议案》。

夏鼎湖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全国企业改革家，自1980年创业

至今，先后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董事长。 四十年来，他矢志实业报国，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带领

公司从一家生产小小密封件的企业做成中国制造业的“单打冠军” ，现发展成为年销售逾百亿元的跨国

民营企业上市集团公司，进入全球汽车零部件公司百强。夏鼎湖先生一直是公司核心领导人，为公司的成

长壮大和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公司拥有极高的威望，是公司的精神领袖。他是中国工匠精神的

杰出代表，他的奋斗历程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生动缩影。 夏鼎湖先生先后荣获“全国企业改革家”“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500名企业创业者”“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首届全国机械行业优秀企业家”“中国

上市公司卓越50人”“中国大陆慈善家”“首届十大功勋徽商” 等称号。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将继续传承中鼎创业精神与夏鼎湖董事长的奋斗精神，推进改革创新，在二次创

业的新征程上不断前行。

夏鼎湖先生作为公司名誉董事长，他将协助公司继续加强在战略发展规划和战略资源统筹方面的工

作，在业务转型，管理变革、推进企业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对公司给予指导和帮助，以更好的推动公司

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百年中鼎、千亿价值” 的中鼎梦不断奋斗，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公司股东和社会。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8日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董事对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董事会基于工作需要，选举夏迎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马小鹏先生为副董事长；经董事

长提名，聘任夏迎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蒋伟坚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经总经理提名聘任马小鹏先生、易善

兵先生、何仕生先生、周密先生、方炳虎先生、高胜清先生、陈增宝先生、唐之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易

善兵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各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均遵循了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

序，选举、聘任的人员均具备了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我们对新聘任人员的个人履历等进行了

审核，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况，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以及不存在尚未解除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新聘任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身体状况能胜

任所聘任的职责要求。

2020年7月8日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签名

页）

独立董事：魏安力（签名） 黄攸立（签名）

翟胜宝（签名）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0）承义法字第00217号

致：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股

份”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中鼎股份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中鼎股份第七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

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

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中鼎股份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人，代表股份数为549,052,04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973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数为515,189,53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998%；网络投票股东为22人，代表股份数为33,862,51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737%。中鼎股份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2019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关于补充确认2019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2019年度）》、《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

司非职工监事的议案》，上述提案由中鼎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监事会提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一

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书

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关联股东安徽中鼎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补充确认2019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

选举董事、监事采用了累积投票制。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

统计，并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

独计票。 独立董事宣读了《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33,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4％；反对11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60,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61％；反对11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3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2019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82,4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3％；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3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9年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89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7％；反对16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1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81％；反对16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5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81,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8,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10％；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99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8,943,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3％；反对10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71,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56％；反对10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0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2.01. 候选人： 选举夏鼎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34,109,999股

12.02. 候选人： 选举夏迎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34,093,996股

12.03. 候选人： 选举马小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34,093,999股

12.04. 候选人： 选举易善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33,897,29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2.01.候选人：选举夏鼎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637,632股

12.02.候选人：选举夏迎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621,629股

12.03.候选人：选举马小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621,632股

12.04.候选人：选举易善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0,

424,930股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翟胜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

份数:534,362,080股

13.02.候选人：选举魏安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34,362,077股

13.03.候选人：选举黄攸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534,362,07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01.候选人：选举翟胜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20,889,713股

13.02.候选人：选举魏安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20,889,710股

13.03.候选人：选举黄攸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

20,889,710股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4.01. 候 选 人 ： 选 举 潘 进 军 先 生 为 公 司 第 八 届 监 事 会 股 东 代 表 监 事 的 议 案

同意股份数:534,013,498股

14.02. 候 选 人 ： 选 举 杨 精 军 先 生 为 公 司 第 八 届 监 事 会 股 东 代 表 监 事 的 议 案

同意股份数:534,253,09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01. 候 选 人 ： 选 举 潘 进 军 先 生 为 公 司 第 八 届 监 事 会 股 东 代 表 监 事 的 议 案

同意股份数:20,541,131股

14.02. 候 选 人 ： 选 举 杨 精 军 先 生 为 公 司 第 八 届 监 事 会 股 东 代 表 监 事 的 议 案

同意股份数:20,780,729股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中鼎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

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 娟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